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酒狱减字108号

罪犯林清，男，1980年7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汉族，初中文化，系青海合创汇

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抵押贷款投资人，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平潭县芦洋乡马腿村马腿

74号。2020年5月15日被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以(2020)青0103刑初第35号刑事判

决书以被告人林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0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3

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犯寻衅

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总和刑期30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

70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5年；随案移送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1496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

库；刑期自2019年9月26日起至2039年9月25日止。提出上诉后，2020年7月15日被青海

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青01刑终第12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9月28日送青海省西宁监狱服刑改造，又于2023年6月9日转送

甘肃省酒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变动情况。

该犯 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 ，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 能够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认清犯

罪的危害；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无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发生；在日常改

造中，服从民警管理，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课后学习作业，考试

成绩合格；在直接生产劳动岗位上，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服从劳动岗位分配，努力完成

劳动任务，在青海省西宁监狱服刑初期因对生产工艺不熟悉，存在未完成劳动定额任务情形

被扣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逐步掌握了生产工艺，能够按时完成劳动定额任务；被判

处罚金70000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该犯累计获得：表扬6次，剩余积分200.6分。

该犯从严情况：数罪并罚且其中两罪以上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

子。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的规定， 建议对罪犯林清予以减刑5个

月，剥夺政治权利变更为5年，特提请裁定。

此致

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04月08日


